
 1 

从枯树根到精美艺术品的超越 

——寒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河物资公司诉讼案例 

 

 

 

 

一、背景——一个已被判处“死刑”的项目 

长河物资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注册资金仅有 50 万元的集体企业，主要经

营批发零售钢材、水泥、木材业务。1994 年，长河物资与东北某公司合作购销

铝锭业务时，由于业务操作不慎，被对方诈骗 400 余万元，经营受到重创，从此

一蹶不振，丧失偿还到期贷款的能力。 

1999 年，信达公司从建设银行接收对该公司两笔本金分别为 100 万元和 50

万元的债权，加上应收利息 6.14 万元，催收利息 51.6 万元，债权总额为 207.74

万元，其中购入债权合计 156.14 万元。接收资料反映，因借款人拖欠贷款多年

未还，剥离行对该户债权已于 1996 年 6 月向寒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以下

简称“开发区法院”）分别提起诉讼，两案件均处于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被执

行人为借款人长河物资和担保人华天保险公司寒山开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华

天支公司”）。项目组经调查了解到，担保单位华天支公司偿债能力较强，因此将

该项目列为接收后首批处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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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信达公司接收债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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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8 月，当项目组持开发区法院 1999 年 8 月出具的“该两案正在执行

中”证明，去开发区法院协商尽快强制执行时，却被告知该两案已于 1998 年 6

月 18 日执行终结，并且执行终结系原剥离行申请，因此该两案不能重新恢复执

行，这等于是对该项目的回收判了死刑。 

二、过程——冲破重重障碍，无望项目起死回生 

 （一）查明真相 

 得知以上信息后，项目组感到万分惊讶和困惑，认为该案十分蹊跷，其中必

有隐情。其一，此前项目组到剥离行调查时，原剥离行一直表示该两案正在执行，

只字未提申请执行终结问题；其二，执行法院 1999 年 8 月出具的“说明”，证明

该两案正在执行过程中，但执行法官又称该两案已于 1998年 6月 18 日执行终结。

显然，两种说法严重矛盾。 

 

 为尽快了解事实真相，查明该案背后的隐情，项目组决定立即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进一步走访建设银行，向建设银行通报该案出现的问题，求证执行终结的

具体原因；其次，向法院发函并派员，请求法院协助调查该案现状以及执行终结

的原因，争取尽快恢复执行。 

 

 经项目组和维权律师耐心细致的多方调查，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在该两案执

行过程中，由于原执行法官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做法，法院以表面上看似合法的

理由，裁定本金 50 万元的债权终结执行，本金 100 万元的债权中止执行，并将

两案一起并入终结执行案卷管理。 

 （二）克服阻力，请求提级执行 

 查清事实真相后，项目组多次要求执行法院恢复执行该两案，并在法院主持

下数次与担保人协商，争取尽快实现债权回收。由于地方保护等种种原因，执行

法院态度消极，始终不同意恢复执行。担保人也认为该两案已终结执行，无需再

履行任何还款义务，所以态度也极为强硬，拒不还款。在问题水落石出之际，新

的阻力又摆在了项目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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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两案的执行已陷入停滞状态。项目组在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下，感到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另辟蹊径。为此，项目组于 2003 年向寒山中院提出

申请，要求寒山中院对该两案提级执行或指定其他法院执行。经项目组及维权律

师的努力和协调，寒山中院将本金 100 万元债权的案件指定寒山市石川区法院执

行。此后不久，石川区法院就在担保人华天保险公司寒山市分公司处执行回款

233.77 万元。 

 （三）决不放弃，再次请求提级执行 

 至此，该项目的回款已远远超过借款本金金额，开发区法院及担保人均认为

信达公司的利益已得到保护，并劝项目组不要再继续执行。项目组认为，已被终

结执行的本金 50 万元的案件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有恢复执行的可能。况且，上

次的执行表明，华天保险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强，有回收全部债权的可能。为此，

项目组再次申请寒山中院对该案指定其他法院执行。最终，寒山中院支持了信达

公司的请求并将该案指定寒山市石川区法院继续执行。 

 

 执行中，石川区法院在担保人华天分公司的财产不足偿还欠款的情况下，两

上北京，强制扣划了华天保险公司总公司的银行存款 128.58 万元。最终，信达

公司共追回该项目欠款 362.35 万元。 

三、效果——登上了回收率的最高峰 

 项目组历时四年多的不懈努力，促使法院对债务人多次执行，包括罚息在内

共执行款项 362.35 万元，超过债权总额多回收 154.61 万元，总债权回收率

174.42%；超出购入债权多回收 206.21 万元，购入债权回收率 232.07%。回收率

之高，创信达公司之最。 

四、经验——勤奋、严谨、锲而不舍 

 自该项目开始处置至全部债权实现，历时四年多，两度提请提级执行，两上

北京强制执行。纵观整个处置过程，可谓困难重重、一波三折。其中经验值得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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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方百计调查取证，做实证据材料，依此据理力争 

    万事开头难。项目组刚接手该案时，多次前往执行法院了解情况、调阅案卷，

但困难重重。后经多次向法院领导反映，才得以查阅案卷。在阅卷过程中，项目

组敏锐地发现，作为法院终结执行主要依据的一个笔录，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为此，项目组及维权律师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最后查清该笔录的形成过程存

在严重瑕疵，不应成为法院做出终结裁定的依据。查清上述事实后，项目组积极

向执行法院及其上级法院反映情况原委，要求恢复执行该案。最终，寒山中院考

虑到原执行法院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故将该两案均指定石川区法院执行。 

 （二）顶住压力、克服困难、锲而不舍，国家利益一丝一毫

决不轻言放弃 

 项目的整个执行过程历时时间长、涉及人员多，案情复杂，而且法院还在北

京执行了担保人华天保险公司总公司的财产，因此，项目组所承受的来自各方面

的压力很大。面对原执行法院的消极对待，面对被执行人华天保险公司的强硬态

度，面对长时间无法解决问题所带来的社会舆论，项目组以对国有资产高度负责

的精神，冲破重重阻力，锲而不舍，一直坚持将该项目执行到底，所有权益全部

实现。 

 （三）努力深挖细查，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寻找一切可

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项目组在石川区法院执行中发现，被执行人华天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全

部欠款。为寻找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项目组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四处查

找其财产下落，但均无结果。后考虑到被执行人是分支机构，项目组就通过各种

合法途径，调查该保险公司省分公司及其总公司的财产，最终查到了总公司的银

行账户，并提供给执行法院，才使该项目顺利完成执行。 

五、启示——不良资产处置是实现由枯树根到精美艺术品的

超越和艺术实践 

 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良资产处置就好比对枯树根进行加工，在一般人手

中，枯树根可能被当作垃圾抛弃，更可能被当作木柴处理；而在能工巧将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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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树根则可以变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使其价值得到极大提升。在所有接收的资

产中，长河物资项目的债权额不算大，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不算最复杂；在林林

总总的项目中，这个项目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该项目回收率之高却创出了奇

迹，这说明不良资产处置要求从业人员一方面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准和丰富

的经验技巧，另一方面还要坚定信念，要具备锲而不舍、尽职尽责、精益求精的

敬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不良资产处置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本案例由赵波、王翠松、王传伟整理 

 

 

【长河物资公司诉讼案例点评之一】 

这是一笔不大的债权，本金 150 万元，应收利息 6.14 万元，催收利息 51.6

万元，债权总额只有 207.74 万元。 

这也是一宗被法院正式通知已执行终结的案件。已经执行终结的项目，通

常意味着法律手段的作用已经运用得非常充分，依法追索工作全盘收官。 

资产管理公司有很多重大项目，一个本金 150 万元的项目，对动辄上亿的

经办人员而言，确实无足轻重；对回收进度任务紧迫的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大概

不会引起太多的关心。 

类似这样的无市场价值的不良债权，若作为零回收项目放弃，不会招致国

有资产流失之责，毕竟，项目人员形式上已完整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债权人

和担保人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现实的情况，完全可以做一个于理于法都无可挑剔

的结项报告。何况，债权企业被骗的晕头转向，彻底失去了偿债能力；执行终结，

担保单位也没有了连带责任。 

但是，项目组有些疑虑，他们的疑虑来自于一丝怀疑：因为他们手里还攒

着 1998 年的 8 月法院出具的“该两案正在执行中”证明，事隔一年，仍在法律

时效期内，却突然被告知项目案件于 1998 年 6 月 18 日执行终结，并且执行终结

系由原剥离银行自己申请。 

其中必有蹊跷。 

蹊跷究竟在哪里，案例作了技术上的模糊处理没有披露。但显然，运作执

行终结的人，要么在法院，要么在剥离行。 

这里倘没有个人犯罪，那么一定存在集体违规。法院那里行的是地方保护

主义，银行端的是优先保护自己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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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涉及个人犯罪、地方保护还是部门利益，都存在一个因“私”枉法的

事实。在崇尚法治的现代社会，准确戳到违法者的脆弱神经，翻案易如反掌迅疾

如雷。 

项目组精准地摸到了案件突破的命们。 

真相大白之后，项目组要求恢复执行的要求得到满足。由于债权人被骗的

人去楼空，执行重点自然转向了保证人。保证人是一家保险公司，流动性充足，

偿债能力自然在物资公司之上。然而当地法院曾经在案件执行不作为的情况下就

做出了执行终结的决定，再由他们来执行，于情于理都不妥。 

因此，项目组申请了提级执行或指定其他法院执行。 

首次执行，信达公司大获全胜，执行回款 233.77 万元。项目组并不满足，

借势乘胜追击，对 50 万债权再次要求恢复执行，强制扣划了华天保险公司总公

司的银行存款 128.58 万元。 

项目金额虽不大，但项目历时四年多，项目组锲而不舍得精神贯穿始终。 

项目突破点在笔录的形成过程存在严重瑕疵，项目组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

丝丝入扣。 

                                            点评人：叶圣利 

 

 

【长河物资公司诉讼案例点评之二】 

稍微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院宣称案件已经终结执行意味着法院判决

不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对于债权人信达公司来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债权

回收无望。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要想让法院改变终结执行并恢复执行，

几乎难于上青天。但是，信达公司项目组硬是凭着不屈不饶、坚韧不拔的“秋菊

打官司”的精神，在本案例中合法地让法院收回终结执行裁定并恢复执行，实现

了债权超额回收。该案例充分验证了“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体现了项目组人

员锲而不舍与坚持不懈的敬业精神。 

首先，法院声称两个案件已经终结执行。 

但是，信达公司项目组没有盲目相信在一个法制社会应该最具公信力的法院

的话（当然这是颇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另一个话题），而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明

察暗访。查访债权剥离行建设银行有关工作人员和查阅法院有关案卷后，项目组

果然发现了事实真相：法院以表面上看似合法的理由，裁定本金 50 万元的债权

终结执行，本金 100 万元的债权中止执行，并将两案统一并入终结执行案卷管理。

可见，结果并非如法院声称的两个案件已经终结执行，充其量只是一个案件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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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表面上看似合法的理由裁定终结执行。看样子，在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中，法

院也不一定诚实！因此，一定要有怀疑一切的思想准备。这也充分显示了不良资

产处置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其次，在一个案件恢复执行成功后，项目组没有放弃对另一个案件的努力。 

项目组在发现事实真相后，依法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并成功执行回款 233.77

万元。在法院认为信达公司的权益已经得到保护，婉劝项目组放弃对另一个案件

恢复申请的情况下，项目组没有放弃，而是以“秋菊打官司”的精神，锲而不舍

地要求恢复执行剩下的案件，并最终由法院强制执行回款 128.58 万元。最终，

信达公司从两个看似判了死刑的项目中共追回欠款 362.35 万元，超过债权总额

多回收 91.20 万元，超收 43.90%，总债权回收率 174.43%；超出购入债权多回收

206.21 万元，购入债权回收率 232.07%。回收率之高，创信达公司之最。 

此外，本案例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是，法院似乎并没有成为最坚决的维护法院

判决权威的力量。如果没有我们信达人的锲而不舍与坚持不懈，本案例中的两个

法院判决就会在地方保护主义的掩护下演变成为一纸具文，国家金融权益受损，

债务人则金蝉脱壳。我不知道，若果真如此，法院判决的权威是否还在，法院的

公信力是否还让人觉得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护法神。当然，可喜的是，在信达公司

项目组人员的推动下，法院最终维护了法院判决的权威和公信力。 

最后，我倒不觉得本案例是一个很具有技术性的案例，而更象是不良资产处

置行业的“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实际上，不良资产处置事业并非每一次债权清

收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莫测高深，相反，很多情形就象本案例体现的那样，朴

实无华，每一个成功都来自项目组成员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努力，都仰赖对细

节的关注与敬畏，都需要一股决不轻言放弃的坚持精神。 

点评人：陈贵平 

 

 


